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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4,681,574.81元；2025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39,108,645.53元，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13,910,864.55元之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553,199,832.81元，扣除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现金

分红299,955,796.58元后，2025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3,378,441,817.21元。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冠城新材 600067 冠城大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坦锋 李丽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3

联系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5号
冠城大通广场1号楼C座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5号
冠城大通广场1号楼C座

电话 0591-83350026 0591-83350026
传真 0591-83350013 0591-83350013
电子信箱 600067@gcdt.net 600067@gcdt.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行业情况

2.1.1电磁线业务

电磁线是带绝缘层的导电金属线，属重要电子专用材料，其行业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上游

为铜杆，下游涵盖电动工具、汽车电机、工业电机、家用电器等工业制造业，近年来其创新产品

已拓展至新能源汽车、风电、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制造领域。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电磁线作为关键基础材料，行业整体

发展与宏观经济及上下游行业的发展高度相关。2025年，各地依托“两重”“两新”等政策加快设

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带动制造业各下游市场扩容。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

叠加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国内“双碳”政策深入推进，共同推动汽车电机上游电磁线市场需求稳

步增长。另一方面，作为电磁线主要原材料的铜在 2025年价格持续震荡上行并创下了历史新高，

企业成本管控难度攀升；下游产品结构需求不断升级，市场对电磁线导电性、耐高温强度方向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当前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电磁线生产企业需主动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快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步伐，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坚持技术创新，不

断优化产品结构，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2.1.2房地产相关业务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与各行各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其稳定发展对保障经济平

稳运行至关重要。2025年，两会首次将“稳住楼市股市”写入总体要求，并明确“建设好房子”

作为产业方向，持续推进“保交楼”及城中村改造与城市更新等。虽然支持政策频出，但购房者

观望情绪仍较浓厚，新建商品房成交规模降幅较 2024年有所收窄，但仍呈下行趋势，市场整体持

续承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88,10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7%；新建

商品房销售额 83,937亿元，同比下降 12.6%。融资端，虽然政策保持宽松基调，但房企融资规模

仍然呈现收缩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93,117 亿元，同比下

降 13.4%。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仅余少量在建项目及尾盘销售，主要分布于北京、南京等地区。

尽管各项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支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但复苏迹象尚不明显，多数购房者受市场

预期、收入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仍保持观望态度，市场整体仍处于低迷运行状态。根据国家统

计局、CRIC 数据统计，2025 年北京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041.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9%；南京

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308.1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8.56%。

2.1.3电解液添加剂业务

公司所处的电解液添加剂行业上游为乙二醇、丁烯、碳酸酯类等化工企业，下游为电解液生

产企业。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政策因素和出口需求的加持下维持较高的景气度。根据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662.6万辆和 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29%和 28.2%。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持续走高也带动动力电池及其上游原材料的快速发展。电

解液添加剂作为动力电池电解液核心组成部分，此前受行业集中扩产影响，产能释放快于需求增

长，叠加成本支撑偏弱、价格竞争加剧，行业已连续数年处于下行周期，企业盈利持续承压。2025
年四季度以来，随着储能领域规模化放量、新能源汽车销量稳步增长，行业供需关系有所改善，

电解液添加剂价格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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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仍为电磁线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锂电池电

解液添加剂生产经营等。

2.2.1电磁线业务

电磁线业务是公司重要的传统产业，历史悠久、技术实力雄厚，生产规模、科技研发水平及

品牌影响力均居行业前列。公司在电磁线领域深耕多年，已掌握电磁线生产工艺的核心技术，并

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是目前国内品种最全、技术水平最高的特种电磁线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产

品涵盖耐热等级 130 级-240 级、圆线线径范围 0.13mm-6.00mm 以及扁线截面积 40mm2以下多种

规格，主要应用于汽车电机、电动工具、工业电机、家用电器，近年来逐步探索应用于人形机器

人、无人机等新兴行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公司拥有福州、淮安两个电磁线生产基地，分别由控股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多年来，公司始终秉持“质量

至上”的发展理念，同时坚持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成功打造出一系列具有高性能且可靠性强的

电磁线产品。目前，公司所生产的电磁线产品质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部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2.2.2房地产相关业务

公司房地产相关业务主要包括尾盘项目销售及未完工项目的后续开发，以及一级土地开发、

自有可出租物业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未新增土地储备，在建项目仅剩位于北京的冠城大通百旺府、西北旺新村项

目 D2D3安置房，以及位于福州的冠城大通悦山郡，其余项目均处于尾盘销售状态。冠城大通百

旺府为公司目前在北京开发的主要商品房项目，位于中关村发展区的核心位置；西北旺新村项目

主要包括 A3商业楼及写字楼、D2D3安置房项目，位于北京自由贸易区科技创新板块，紧邻中关

村软件园；冠城大通悦山郡项目位于永泰县葛岭镇，紧邻大樟溪，周边有赤壁生态景区、方广岩

景区、天门山景区等著名旅游景区，拥有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

同时，公司立足于现有存量资产，深度整合内外部资源优势，以小投入推进自有可出租物业

租赁和物业管理服务业务，通过精细化运营尽可能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物业管理服务

贯彻“至臻至诚，追求卓越”的服务理念，服务项目业态包括商业、写字楼、停车场等。

2.2.3电解液添加剂业务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福建邵武创鑫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解液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积极整合内部资源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攻坚克难，持续强化技

术创新与运营管理，不断提升抗风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具竞争力的

产品与服务。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三（三甲基硅烷）磷酸酯（TMSP）、二氟磷酸锂（DFP）、碳

酸乙烯亚乙酯（VEC）、硫酸乙烯酯（DTD）、乙氧基（五氟）环三磷腈（NPCF）、三（三甲基硅

烷）硼酸酯（TMSB）、乙二醇（双丙腈）醚（DENE）等，上游企业为乙二醇、丁烯、碳酸酯类等

化工企业，下游客户为电解液生产企业。

2.2.4其他业务

除前述三大主营业务外，公司投资福建冠城海悦游艇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位于福州的游艇

码头业务，通过 HLLeMirador International SA进行酒店及相关业务运营，以及从事部分对外投资

业务。

2.3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打造百年基业为目标，稳字当头、立足长远，聚焦现有材料行业，进一步

加大电磁线板块在公司的营收占比，扎实推进战略转型。

2.3.1电磁线业务“进”无止尽，产销双增创新高

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承压，原料价格大幅上行、下游需求结构性调整等多重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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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公司始终坚持“扁线+变频线+N”的多元化产品战略布局，坚守“拓市场、抓质量、促研发、

提效能”经营理念，多措并举，助推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产销量实现稳步增长，再创历史

新高。

2025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荣获“2025年度中国线缆产业最

具竞争力百强企业”“2025 福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00 强”“2025 福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50强”等荣誉，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入选“2025 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2.3.2房地产业务聚焦去化，推动公司战略转型

随着相关政策持续释放利好，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筑底调整的态势，但购房者的信心和市场

预期仍在修复过程中。为适应转型时期发展需要，公司近几年已不再新增土地储备。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加快在开发项目建设进度，加速完工项目尾盘清盘，主要销售冠城大通百旺府、西北旺

新村、冠城大通蓝湖庭、冠城大通华宸院等项目。公司对现有存量地产项目实施精细化管理，针

对不同地域、不同开发阶段的项目，顺应市场环境变化，整合渠道资源，调整营销策略，实施“一

项目一策”“一房一策”加快去化。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相关工作，2025年完成

北京海淀区西北旺新村 D1 地块移交手续，并已收到清算补偿费 15.94 亿元，完成太阳宫 D区土

地一级开发项目（CY00-0215-0627，占地面积 19,446.8平方米）正式收储，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对外挂牌出让并成交。

2.3.3添加剂业务苦练内功，聚焦客户稳步拓展市场

2025年为公司在化工周期深度调整中继续坚守阵地、苦练内功的一年。公司在锂电池电解液

添加剂这一细分市场持续发力，“以量补价守份额”，在稳定老客户的基础上，积极扩展新客户合

作，守住市场份额，为产业复苏积蓄能量。报告期内，公司主动对接头部企业需求，通过技术营

销+精准服务双轮驱动，顺利完成关键客户资质审核与合作落地，为深度融入头部产业链奠定坚实

基础。公司以贯彻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巩固安

全生产防线，生产废水、生产废气经处理实现 100%达标排放，夯实企业生产经营基础。

2.3.4逐步减持非主业股权，聚力做强核心主业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聚焦电磁线主业的发展目标，逐步清理与主业无关的资产，完成苏州冠

城宏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工商注销手续，转让持有的北京盛世翌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中关村青

创（北京）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旺绿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权，优化资源配置与资产结构，

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核心业务，进一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和效益。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6,246,728,278.27 18,209,215,150.14 -10.78 21,824,601,10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615,074,655.85 5,847,770,551.39 -3.98 6,594,469,270.08

营业收入 12,390,267,707.50 8,449,386,717.47 46.64 9,720,886,105.05
利润总额 276,729,594.92 -534,946,802.09 不适用 -274,204,45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4,681,574.81 -667,337,602.09 不适用 -444,576,3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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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4,633,234.64 -687,233,753.01 不适用 -429,523,97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42,984,457.31 773,472,566.98 99.49 2,224,298,669.3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0 -10.77 增加12.07个百分

点
-6.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49 不适用 -0.3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49 不适用 -0.3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531,713,397.03 2,006,280,806.86 3,890,227,049.08 3,962,046,45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803,678.88 -15,236,752.23 63,436,084.63 -8,321,43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32,060,526.02 -19,016,848.00 59,418,132.44 2,171,42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3,482,151.33 -108,563,753.53 1,433,658,956.75 14,407,102.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4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55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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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丰榕投资有

限公司
0 506,567,998 36.40 0

质押、

冻结
269,817,82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冠城大通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0 28,233,300 2.03 0 无 其他

孟庆祥 2,888,800 10,888,800 0.7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观明 260,000 9,503,835 0.6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STARLEX
LIMITED

0 9,154,370 0.66 0 质押 9,154,370
境外

法人

王猛 612,800 8,152,800 0.5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罗建国 2,483,800 7,627,100 0.5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纪美仁 7,373,699 7,373,699 0.53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顾晓霞 1,700,000 7,103,600 0.5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吉同尧 205,800 7,100,000 0.5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和 STARLEX LIMITED为一致行动

人，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报告期末，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06,567,998股，其中质押 252,921,312 股，

冻结 16,896,508 股。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冻结股份中 14,004,532股已被福

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司法拍卖并已完成过户登记，剩余冻结

股份 2,891,976 股已解除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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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90 亿元，同比增长 46.6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51 亿

元，同比增长 48.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5亿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1.1电磁线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电磁线业务实现产量 9.47万吨，同比增长 8.48%；实现销售量 9.37万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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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6.8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3.45亿元，同比增长 13.10%；实现净利润 2.20亿元，同比增

长 20.88%。

其中，福建福州电磁线生产基地，报告期内完成电磁线产量 5.11万吨，同比增长 16.67%；实

现销售量 5.12万吨，同比增长 16.63%；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0.25亿元，同比增长 24.42%。

江苏淮安电磁线生产基地，报告期内完成电磁线产量 4.36万吨，同比增长 0.23%；实现销售

量 4.25万吨，同比下降 2.97%；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3.20亿元，同比增长 1.87%。

1.2房地产相关业务

1.2.1房地产开发业务

2025年，受房地产市场环境低迷、可售资源减少及本期房地产业务销售、结算业态结构发生

变化等综合影响，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2.2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69.29%；实现合同

销售额 2.74亿元，同比下降 79.48%（按持有各项目权益比例口径计算，2025 年度权益口径合同

销售面积 2.09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额 2.42 亿元）；实现结算面积 4.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06%，

期末待结转面积 7.42万平方米；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61亿元（其中太阳宫 D区 CY00-0215-0627
号地块土地一级开发收入 17.06 亿元，北京海淀区西北旺新村 D1 地块清算补偿费收入 18.54 亿

元），同比增长 210.02%。

公司目前在建或在售的项目位于北京、南京、福州区域。报告期内主要在建或在售的项目如

下：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公司

权益
项目位置 状态

总可售

面积

本期销

售面积

剩余未

销售面

积

剩余未

结算面

积

西北旺新

村项目
73.82%

北京海淀区西北旺

镇
在建 94.79 0.16 32.56 39.72

冠城大通

百旺府
81.50%

北京中关村永丰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东

北侧

在建 53.54 0.29 5.29 5.31

冠城大通

华宸院
100% 南京市高淳区 完工 9.04 0.83 1.96 1.98

冠城大通

蓝湖庭
100% 南京市六合区 完工 13.74 0.53 1.76 1.79

冠城大通

蓝郡
100% 南京市六合区 完工 84.58 0.15 8.21 8.21

冠城大通

悦山郡
93% 福州市永泰赤壁 在建 9.86 0 9.86 9.86

合计 265.55 1.97 59.63 66.87
注 1：上述项目，除正在建设的西北旺新村项目中 D2、D3安置房部分、冠城大通悦山郡外，

其余工程已建设完成，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其中，D2、D3安置房建设面积约 25.36万平方米。

注 2：西北旺新村项目剩余未销售部分主要为写字楼约 11.04万平方米、车位约 10.40万平方

米及安置房约 9.52 万平方米，冠城大通百旺府剩余未销售部分中住宅约 0.64 万平方米、商业约

1.57万平方米，其余为仓储及车位。

1.2.2物业管理服务业务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冠城嘉和物业有限公司对公司自行开发的部分项目及自持物业进行管

理。报告期内，公司商业物业服务在管面积 8.27万平方米，写字楼物业服务在管面积 13.83 万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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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房地产出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出租总收入 0.96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0.77%，未达到公司营业收

入的 10%。

1.3电解液添加剂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电解液添加剂业务“量升价跌”，实现产量 422.67吨，同比增长 35.99%；实

现销售量 437.18吨，同比增长 40.17%；受行业前期持续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逐步消化影响，产品

单价四季度虽有所上升，但仍处于相对低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44.17 万元，同比下降 5.66%。

1.4对外投资业务

公司持有包括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几家金融机构股权，其中，持有富滇银行 5.20181
亿股股份，占其总股份数的 7.79%，位列第四大股东。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富滇银行分红 780.27
万元。

公司参与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情况如下：航科智汇股权投资基金（平潭）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投资项目 1个；福建省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投资项目 5个；冠城力神投资（平

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项目 1个；福建冠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项目 6
个；福建冠城华汇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投资项目 1个；北海英诺金桐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项目 11个。

1.5总体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 162.47 亿元，较上年末 182.09亿元下降 10.78%；公司负债 93.49亿元，

较上年末 110.96亿元下降 15.74%；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为 57.55%，较上年末 60.93%下降 3.38个
百分点。

2025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56.15 亿元，较上年末 58.48 亿元减少 2.33
亿元、下降 3.98%，主要系报告期内实施 2024年度利润分配影响所致。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90亿元，较上年同期 84.49亿元增长 46.64%。其中，电

磁线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5.80 亿元，较上年同期 67.30亿元增长 12.63%，收入增长主要受电磁线

销量和铜均价较上年同期增加影响所致；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6.60 亿元，较上年同期 15.77
亿元增长 195.50%，收入增长主要受本期西北旺新村 D1地块清算移交和太阳宫 D区 CY00-0215-
0627地块收储确认收入综合影响所致。

本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5 亿元，较上年同期-6.67 亿元增加 7.42
亿元，主要受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以及西北旺新村 D1 地块清算移交和太

阳宫 D区 CY00-0215-0627地块收储等因素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5.63亿元，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5.43亿元，主要受公司回款大于本期采购及税款支出影响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63亿元，主要受本期支付电磁线业务技改投资款等影响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15 亿元，主要受本期偿付金融机构贷款本息以及支付 2024 年度现金分红款等因素综合影响所

致。

1.6经营计划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90 亿元，完成年初预计的 110亿元计划。

报告期内，电磁线业务全年销量 9.37万吨，完成年初制定的 9万吨销量计划。

报告期内，2025年成本费用率为 95.82%，未完成年初计划，主要受房地产业务实际结算毛利

率低于预期所致。

1.7其他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战略转型步伐，全面梳理职能体系与业务流程，优化调整地产板块

人员配置，聚焦核心主业、整合优势资源，激发组织运营活力，深入探索新兴应用领域技术发展

需求，通过合理规划产能扩张、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等举措，全力推动电磁线业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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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025年，公司荣膺“2025福建制造业企业 100强”“2025福建省民营企业 100强”“2025福
建省创新型民营企业 100 强”“2025 福建省制造业民营企业 100 强”“2025 福州市制造业企业 50
强”。下属控股子公司大通（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荣登“2025福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00
强”“2025 福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50 强”，荣获“2025年度中国线缆产业最具竞争力百强企

业”称号，并成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下属控股公司江

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入选“2025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通过“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复

评。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福建邵武创鑫新材料有限公司获“南平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下属

控股公司北京冠城嘉和物业有限公司获“质量、环境、职业健康”质量管理三体系认证合格证书，

并获得 AAA级信用企业证书，其物业服务团队获评福州市物业管理协会颁发“2025年福州市物

业管理行业优质服务团队”称号。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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